
昆明市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指导中心
关于转发《技能人才评价质量
督导指标体系》文件的通知

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高职业技能人才评价质量，规范评价活动开展，现

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督导

指标体系〉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24〕13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

出以下要求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强化管理制度指标体系建设

各评价机构须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建设。健全完善评价管理、岗

位责任、考务管理、档案管理、证书管理、质量监督、风险防控、

信息公开、财务公示、考评人员管理、工作人员和考生违纪违规处

理、安全保卫、设备设施管理、消防安全等评价管理制度，及报名

收费、考核评价、证书发放、考场、考务、考评、督导、设备安全

操作等评价工作规程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



二、强化考评人员指标体系运用

各评价机构应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要求配备考评人员，如：考评

人员实行聘用制，签订聘用协议，与考评人员证卡有效长期衔接，

考评人员同时受聘不超过 3 家，可考评职业（工种）不得超过 3 个，

考评人员不得在同一场次评价工作中兼任现场负责人、质量督导员、

考务人员等岗位等。

三、强化评价方案指标体系落实

加强评价方案实施落地，评价实施方案需要重点落实场地设施

设备、考评督导等工作人员、考试时间地点、考评场所工具是否齐

备，是否与评价规模相符合，要求是否明确、量化、可操作。可参

照评价活动实施方案模版制定（附件 1）。评价实施方案应在计划申

报时，于系统内考生报名环节作为附件上报。

四、强化考评实施指标体系落实

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规定审核报名人员资质，考场配备、场

地环境、设施设备、工具量具、材料物品等应满足评价内容和方式

要求，考评方式、内容、时长应符合国家职业标准。各县（市）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开展的技能等级政策性补贴培训班级，

应填写《政策性职业技能培训评价确认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县（市）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盖章确认符合培训要求，达到《国家职

业技能标准》申报条件的可受理评价计划。并于系统内考生报名环

节作为附件上报。



五、强化信息反馈指标体系公开

各评价机构应主动增加信息公开，在一定范围内公告收费标准、

公示评价结果查询和投诉监督渠道，及时上传证书数据、核发证书、

相应诉求、规范处理投诉，开展满意度调查，及时进行要情报告。

附件：1.评价活动实施方案模板

2.政策性职业技能培训评价确认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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